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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女士： 

 

 多謝閣下在 2020年 5月 27日來函附上陳淑莊議員的信件，就我們

早前的信函（見財務委員會（下稱「財委會」）FC188/19-20(01)號資料文件）

提出問題。就陳議員的提問，我們的答覆如下。 

 

 

商業貸款 

  

 由於有關商業貸款的利率屬海洋公園公司（下稱「公司」）與其商

業貸款債權人的商業協議安排，我們未能透露有關資料。如我們在財委會

FC188/19-20(01)號資料文件所述，三筆商業貸款都必須在 2020-21財政年度

清還。過去公司重未拖欠還款。公司就三筆商業貸款已償還的本金、利息及

其他財務費用開支合共為 14.54億元。政府是次提出的撥款申請中，有關 30.9

億元的償還商業貸款及相關的融資成本包括 30.7 億元用於償還即將於

2020-21財政年度到期的商業貸款、919.4萬元相關利息，以及 1,133萬元對

沖貸款利息。 

 

 公司於 2015-16 財政年度從貸款銀行獲得一筆「重新發展計劃–重

新融資商業貸款」，以償還原先兩筆「重新發展計劃–商業貸款」，是考慮到

公司可於重新融資後的商業貸款債權人由超過 20 間商業銀行組成的銀

團變成單一債權人，以減省行政成本。此外，公司亦無需繼續把公園的其

他資產用作抵押品，能更靈活調配公園的流動資產。而政府當時同意公司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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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該兩筆商業貸款，除了上述考慮外，亦因為政府可因而解除為公司的商業

貸款提供擔保，減輕政府對公司所作的財務承擔。 

 

 如我們在財委會 FC188/19-20(01)號資料文件所述，公司需按「重新

發展計劃 – 重新融資商業貸款」的貸款協議要求，存放指定金額（即不少

於下次還款期內所須的還款額及利息）於該貸款銀行的專屬帳戶內，另需以

於該貸款銀行的其他帳戶（即公司於該銀行的存款、往來及外幣帳戶等）作

浮動抵押。 

 

 公司在去年 10月安排 10億元的循環貸款時，財政狀況並不理想，

加上當時公司正籌劃推展的全新定位策略發展計劃（下稱「全新定位計

劃」），顧及到政府和立法會的審批程序需時，公司因而安排備用信貸，以備

不時之需。事實上，公司在今年 1 月 26 日因為疫情而暫時關閉後，才需要

動用該筆信貸。 

 

 我們於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CB(4)254/19-20(01)號文件（下

稱「文件」）第 6段清楚交代該筆循環貸款1。根據當時的推算及正如文件第

25 段所指，公司已經與商業貸款放貸人磋商，為其商業貸款進行再融資，

如獲得一次過資助支持落實全新定位策略發展計劃，公司有信心能推遲商業

貸款的還款期，爭取較佳的貸款條件，直至它有足夠的財政資源時才開始還

款。 

 

 

大樹灣發展項目 

 

 如我們在財委會 FC188/19-20(02)號資料文件所述，根據最新預測，

大樹灣發展項目將在 2020年年底前完工，工程於 2020年年初的開支金額為

38.6億元，項目的開支總額仍須待工程大致完成後才可確定。就引致工程超

支的事宜，請參閱上述資料文件。此外，由於公司與承建商仍為工程結算和

延長完工期賠償等問題進行商討，現階段不能亦不宜透露預備金額，以免影

響公司議價能力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文件第 6段指出公司雖然已在私人市場取得 10 億元的備用循環貸款，然而如果無法獲得任何

額外財源，預計將於今年內耗盡其現金結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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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貸款 

 

 截至 2020 年 6 月，預計「重新發展計劃」的政府貸款和「大樹灣

發展項目」的政府貸款的未償還貸款結餘（即本金和轉化為本金的利息總和）

將分別為 26.16億元和 25.60億元。另外，我們亦曾於文件第 6段清楚交代，

在公司的 2020-21財政年度年終時（即 2021年 6月），預計兩筆政府貸款的

未償還貸款結餘將分別為 27.49 億元和 26.85 億元。公司須於 2021-22 財政

年度開始償還這兩筆貸款，「重新發展計劃」的政府貸款的還款期為 10 年，

而「大樹灣發展項目」的政府貸款的還款期為 12 年。就財委會已審批的還

款時間表，請參閱財委會 FCR(2005-06)35號和 FCR(2013-14)11號討論文件。 

 

 

重新審視 

 

 如財委會 FCR(2020-21)15 號討論文件所述，我們建議在進行重新

審視的工作時一併檢視「重新發展計劃」政府貸款和「大樹灣發展項目」政

府貸款的安排，因此目前無法確定兩筆政府貸款未來的路向。同時，我們目

前無法推測重新審視工作的結果，因此我們無法估計在完成重新審視過程後

公司的財務安排，包括公司的營運會否需要更多撥款。 

 

 視乎重新審視工作的結果，如有需要我們將就屆時建議的財務安排

(包括可能需要的額外資源 )尋求財委會的批准。我們亦已在財委會

FCRI(2020-21)5 號參考文件交代會在重新審視的過程中進一步檢視和如有

需要，調整海洋公園的法律框架，例如在融資和業務範圍方面的限制，待完

成有關工作後，我們才能確認有否需要修改《海洋公園公司條例》和如有需

要相關的細節。 

 

 

 

 旅遊事務專員 

 

 （黎日正        代行） 

 

2020年 5月 28日 




